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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8年5月23日

书等（本案可能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或简式裁判文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15日内。本案
决定由审判员阮佳志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张一华、
张志君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8年8月13日14时
15分在鄞州区徐戎路126号（原江东法院）江东第六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14859号

刘依群：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盛和担保有限公司
诉被告刘依群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212民初14859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1725号

应俊：本院受理的原告岑志岳与被告应俊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212
民初172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604民初9177号

嵊州市恩典纺织服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何纪海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604民初917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604民初302号

俞世永：本院受理楼彩香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604民初302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604民初2376号

宋银忠：本院受理王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章镇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6159号

李青松、陈德敏、陈民斌：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市
华盈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李青松、陈德敏、
陈民斌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927号

王福平、王杰：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王福平、王杰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986号

陈麦：本院受理原告温州佳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303民初986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西郊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2108号

浙江博利工具有限公司、乐清市电动工具厂、韩阿
通、俞忠珠、颜新贤：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乐清支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18年9月
4日15时00分在本院虹桥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
逾期依法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3029号

陈丽芹、张钿生、梅建光：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乐清市支公司诉你们、张建乐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
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
日。本案定于2018年9月4日15时00分在本院虹桥法庭
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乐清市人民法院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武义乾泰机电有限公司与浙江荣荣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

议书》，武义乾泰机电有限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
从债权），已于2017年 月 日依法转让给浙江荣荣实业有限公司，武义乾泰机电
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浙江荣荣实业有限公

司履行相关义务。
浙江荣荣实业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

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浙江荣荣实业有限公司履行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4）
杭拱商初字第2281号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的义务。

联系电话：0579-87957888
特此公告 武义乾泰机电有限公司

浙江荣荣实业有限公司
2018年5月23日

债权表格

债务人名称

浙江千秋环保水处理有限公司、方连新(共同借款人）

担保人

浙江博特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本金及利息、律师费

本金5426284.29元及利息571468.71元（已算至2014.6.19，2014.6.20至2015.10.20的利息以本金600万元计，2015.10.20之后利息以本金5426284.29元计，均按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至实际履
行之日止）、律师费10万元

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绍兴市辉跃贸易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绍兴市辉跃贸易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

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绍兴
市辉跃贸易有限公司。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绍兴市辉跃贸易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
他相关各方。

绍兴市辉跃贸易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绍兴市
辉跃贸易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绍兴市辉跃贸易有限公司

2018年5月23日

单位：元

联系电话：0575-85208380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8年2月28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绍兴市辉跃贸易有限公司
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序号

1

合计：

债权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债务人

绍兴市盛龙纺织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8年2月28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4年(本级)字0754号

2014年(本级)字0752号

2014年(本级)字0518号

2014年(本级)字0142号

本金(万元）

1270

1312.678126

0

0

2582.678126

欠息（万元）

229.5678

245.92667

152.492878

8.009002

635.99635

担保人

浙江嘉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保证），金兴全、金仙花（保证）

序号

1

合计：

债权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绍兴分行

债务人

绍兴越欣数码纺织
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8年2月28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4年(本级)字0138号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2014年(本级)字0441号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2014年(本级)字0755号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2013年（本级）字0935号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2014(展)字0008号 借款展期协议

2014年(本级)字0331号 应付款融资合同

本金(万元）

2940

1800

1600

1854.394033

0

8194.394033

欠息（万元）

601.438119

349.205024

289.219279

364.007402

10.27052

1614.140344

担保人

浙江嘉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保证），金兴全、金仙花（保证）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聚力电气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聚力电气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宁波聚力电气有限
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宁波聚力电气有限公司
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

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但不限于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
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5月23日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慈溪市金风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万元（截至
2018年1月31日）

1388.69

借款合同编号

94122014281464 94122014281446 94122014281593 94122014281587
CD94122014880821 CD94122014880909 CD94122014880911

担保人名称

慈溪市花都化纤织造有限公司、徐书琪、任月娥

担保合同编号

ZD9412201400000086 ZB9412201200000291
ZB9412201400000093

原贷款行

浦发银行宁波慈溪支行

福州市鼓楼区海峡国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福州市鼓楼区海峡国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中国华融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福州市鼓楼区海峡国晟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债权转
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各债权对应的主合同以及
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的全部权利也依法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福州市鼓楼区海峡国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所辖属各分支机构）特公告通知与该等债权有关的借款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
当事人。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该等债权的受让人，
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或其承继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
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
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

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继
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福州市鼓楼区海峡国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借款人名称

余姚市成龙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塞福特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欣兴凌峰植绒制革有限公司

宁波市兴旺市政园林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

宁波锦春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福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舜泉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新兴给排水安装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兴银甬短字第海曙140043号、兴银甬短字第海曙
140044号、兴银甬短字第海曙140045号

兴银甬短字第鄞州140007号、兴银甬短字第鄞州
140008号、兴银甬短字第鄞州140021号、兴银甬短字
第鄞州140022号

兴银甬短字第江东140182号、兴银甬短字第江东
140183号、兴银甬短字第江东140184号、兴银甬短字
第江东140196号、兴银甬短字第江东140197号

兴银甬短字第E120054号

兴银甬短字第余姚140017号、兴银甬短字第余姚
140048号、兴银甬承字第余姚140040号

兴银甬短字第余姚140065号

兴银甬短字第E130072号、兴银甬短字第E130071号

兴银甬短字第E130073号

债权本金余额

30000000.00

23564472.29

4241109.27

7381287.51

27013964.34

8389937.99

15770719.24

7592674.50

利息

5461522.89

5337120.37

1405511.03

3384750.26

9077909.25

1433426.76

2729887.20

1304528.37

担保/抵押人名称

余姚市成龙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谷秀龙、孙秋珍

徐佰万、赖浓秀

钱贤章、郁丽娜、钱逸群

浙江锦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朱夏生、徐虹、朱海伦、徐申华

宁波顶端电器有限公司、施军达、陆素娟、宁波无极电器有
限公司

宁波无极电器有限公司、施军达、陆素娟

宁波亿达电器有限公司、滕国泉、姜爱芬、滕铮、侯书文、舜
泉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舜泉置业有限公司、玛纳斯舜泉化纤
有限责任公司

余姚市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姜爱芬、滕国泉、滕铮、侯书文、
舜泉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舜泉置业有限公司、玛纳斯舜泉化
纤有限责任公司

担保/抵押合同编号

兴银甬抵（高）字第海曙110009号、兴银甬抵（高）字第海曙110010号、兴银甬抵（高）字第海
曙110011号、兴银甬个（高）声字第海曙110029号

兴银甬个（高）声字第鄞州140003号

兴银甬个（高）声字第江东140041号、兴银甬个（高）声字第江东140042号

兴银甬保高字第E120029号、兴银甬个（高）声字第E120017号、兴银甬个（高）声字第
E120018号

兴银甬保（高）字第余姚140007号、兴银甬保（高）字第余姚130011号、兴银甬个（高）声字第
余姚140006号、兴银甬个（高）声字第余姚130013号

兴银甬保（高）字第余姚140008号、兴银甬个（高）声字第余姚130012号

兴银甬保（高）字第E130030号、兴银甬保（高）字第E130034号、兴银甬保（高）字第E130035
号、兴银甬保（高）字第E130036号、兴银甬个（高）声字第E130018号、兴银甬个（高）声字第
E130023号

兴银甬保（高）字第E130031号、兴银甬保（高）字第E130037号、兴银甬保（高）字第E130038
号、兴银甬保（高）字第E130039号、兴银甬个（高）声字第E130019号、兴银甬个（高）声字第
E130024号

注：表格中本金及相应欠息截至2018年2月28日。

联系方式：

福州市鼓楼区海峡国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联系人：刘经理 联系电话：057487039508
联系地址：宁波市江东区百丈东路905号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联系人：竺经理 联系电话：057187689543
联系地址：杭州市开元路19-1、19-2号


